吉林國小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課外社團開課申請表
　　一、開課時段：每週一、二、三、四、五16:00~17:25(二節課80分鐘含中間休息)
　　二、開課類別：體育類、音樂類、才藝類。
　　三、開課師資及鐘點費： 依照臺北市教育局課外社團作業要點給予鐘點費。
　　四、開課週次：請見附件一-上課週數。
　　五、社團依學校需求，有義務配合體表會、期末才藝發表會表演、靜態成果展示等相關活動。
    六、務必於114/11/19(三)前交至學務處，或寄給林老師hylin@clps.tp.edu.tw
　　七、開班者預計於115/1/23(五)前收到開班通知，請留意電子郵件信箱或手機。
　　八、因申請者眾多，由課外社團委員會審查最後開班結果，未開班者不會收到通知，也請勿追問未開班原因，謝謝。
	社團招生名稱
	
	社團類別
	□體育類□音樂類□才藝類

	社團開課時段
(可複選)
	□每週一16:00~17:25
□每週二16:00~17:25
□每週三16:00~17:25
□每週四16:00~17:25
□每週五16:00~17:25
	師資
	外聘教師
姓名(            )

	
	
	
	校內校師
姓名(            )

	＊招生條件
(務必填寫)
	(可複選)
□一年級  □四年級  
□二年級  □五年級  
□三年級  □六年級

學生特殊要求：

	課程內容
簡要說明
(50字以內)
	

	招生人數
	□初階(14~20人)
□進階(人少，人數依類別有不同，請洽訓育組確認)
	所需場地
教室或設備
	□普通教室 □自然教室(大桌)
□地墊教室 □操場 □籃球場 □活動中心4樓(室內運動場)
是否需電腦投影：□是 □否

	材料費
	□無
□有:金額_________元
     (請附上材料用品清單)
	學生
自備用品
	


＊私下招收未在點名簿上的學生，或私下另收學雜費者，不予續聘。
＊材料費皆包含在學費內，待一個月上課人數穩定後，再進行核銷。
備註：
1.一個社團填寫一張表格。(基礎班、進階班請分別填寫)，繳交開課計畫表視為願意開課。
2.課外社團之場地安排，需先空出本校校隊所需之場地。
3.原有課團考量學生原有之習慣與安排，建議原時段為第一順位，各社團若遇開課時段或場地衝突等狀況，依上課時段之順位進行協調。
4.本校場地有限，如遇時段以及場地衝突，依照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以校內師資以及原有社團優先。
5.訓育組安排各社團的開課時間後，草案送交課外社團委員會審查。
6.申請開課之個人或機構所提供之師資請勿於審查後調整，如申請開課老師於審查後因故必須調整，學校行政單位保留自行延聘其他合格師資或停開該社團的權利。
